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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判案依据，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在司法实践中长期“

休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司法解释，被人冒名顶替上

学的山东姑娘齐玉苓，以“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

基本权利被侵犯”终审胜诉，首次实现了宪法与公民“直接

对话”。 近一个月来，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热切地关注

着一起案子和一个名词。这起案子，是山东姑娘齐玉苓诉陈

晓琪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利一案；这个名词叫做：宪法

司法化。该案第一次打开了法院以宪法为直接判决依据的大

门，实现了宪法与公民的“直接对话”，被称做“宪法司法

化第一案”。 寒窗苦读求学女遭人冒名顶替 让我们先来看一

看这起引起众多关注的案子。 11年前的夏天，山东省滕州市

鲍沟镇圈里村17岁的农家姑娘齐玉苓，正紧张地面对人生的

关口：考中专。当时，尚未改名的她叫做“齐玉玲”。 考试

很顺。齐玉苓通过了中专预考，又参加了全省统考。然而，

从普通录取到委培录取，她一直等到了9月初，通知书一直没

来。 齐玉苓绝对想不到，就在她等得心痛、等到绝望之时，

济宁商业学校给她的财会专业委培生通知书，却早已到了另

一个“齐玉玲”的手中。她叫陈晓琪，是原圈里村党支部书

记陈克政的女儿。因为预考落选，她连参加中专统考的资格

都没有。但在其父一番精心运作之后，她拿着“齐玉玲”的

通知书顺利入读济宁商校。毕业后，她一直在中国银行滕州

支行工作。 可怜的齐玉苓则是另一番命运：到中学复读，借



钱上技校，到工厂当工人，如今又下了岗⋯⋯ 1999年的一天

，一位朋友无意中向齐玉苓说起：某家银行也有一个“齐玉

玲”！而且和她来自同一地方、同一学校、同一级，考的也

是济宁商校。天下能有如此巧合？此后的调查很快揭开了一

个令她万分痛苦、万分气愤的事实：9年前，她被人冒名顶替

了！ 同年2月，齐玉苓以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

陈晓琪等告上了法庭。 司法解释宪法权利受到诉讼保护 诉讼

路上的齐玉苓，并不一帆风顺。她遇到了我国法律上一直存

在的一个盲点：宪法未能直接进入诉讼程序！在我国，宪法

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在具体司法实

践中，宪法却并没有成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 最

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黄松有说，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

在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以及人身自由等方面的基本权

利，但这些权利除了一部分通过普通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

的保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基本权利并没有具体化为普通法

律法规上的条文。公民的这部分权利受侵害时，法院往往因

为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可以援引，而导致这些宪法规定的基

本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早在1998年便有这样一起案例。

当时正在进行人大换届选举，北京民族饭店员工王春立等16

人在饭店登记为合法选民，但饭店没有给他们发放选民证，

也没有通知他们参加选举。于是，他们以该饭店侵犯其宪法

上规定的选举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饭店承担法律

责任。但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法院未予受理。 可以说

，我国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有相当一部分在司

法实践中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公民的受教育权

利也在其中。 如何才能让宪法权利同样也得到司法保护？ 8



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了最新司法解释。该司法解

释名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

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明确规定：“

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

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8月23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终审判决齐玉苓胜诉！齐玉苓获得

直接、间接及精神赔偿近十万元。据悉，这是全国审结的首

例受教育权利被侵犯案件。 被人冒名顶替了11年后，法律终

于还了齐玉苓一个公道！ 接轨国际宪法司法化大门开启 最高

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齐玉苓一案的判决，引起了各方的热

烈关注。 一些法律专家指出，直接后果便是“宪法司法化”

：宪法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

判案件的法律依据。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郝明金参加

了齐玉苓一案的审理。他告诉记者：“长时期以来，由于没

有相关的具体法律，宪法实际上被束之高阁。现实社会中，

一些违反宪法的行为却得不到追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

该案判决实现了重大突破，开创了法院通过‘涉宪诉讼’保

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先例。”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则表示

：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如何用司法手段来保护，齐玉苓一案

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探索；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宪法权利目前

都能用民事手段来保护。法院的审判必须在现行法律的框架

内来进行，对所有的宪法权利都加以民事保护，目前尚缺乏

相应的法律依据。 环顾全球，宪法司法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

的共识。 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

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该案的判决中宣

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由此开



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如今，宪法司法化已经成为世界各

国司法实践的普遍做法，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宪法诉讼

的机构和程序。 在我国，让法院用更多的司法手段来保护宪

法权利，这是全社会的共同希望。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和齐玉苓一案的判决，仅仅是宪法司法化的一个探索、一个

开始。要最终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尚需要修改和制定相关法

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